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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少年犯罪防治分析 

經濟統計科 趙唯毓 

當前社會面臨的少子化危機日益嚴重，使得年輕一代作為國家未來希望之重

要性更加突顯，惟近年來隨著網路通訊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經濟和風氣的轉變，

少年1學子們容易身陷不良環境中，衍生許多與網路犯罪相關之新型少年犯罪問題，

成為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須嚴謹看待之重要課題，故本文蒐集相關統計資

料探討新北市少年犯罪情況，供市府研擬防制少年犯罪相關政策之參考。 

一、 111 年新北市少年犯罪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520.8 人，低於全國 799.6 人且為六

都最低，有效防制少年犯罪，成果卓著  

由於少子化現象影響，少年刑案嫌疑犯人數占總嫌疑犯人數比率亦隨之下降，

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111 年全國少年刑案嫌疑犯人數 9,554 人占總嫌疑犯人數

29 萬 1,891 人之 3.3%，較 106 年 3.7%減少 0.4 個百分點。另觀察全國及六都少

年犯罪情形，111 年新北市少年犯罪人口率2為每十萬人 520.8 人，低於全國 799.6

人且為六都最低，若與 106 年比較，六都中僅新北市及高雄市之少年犯罪人口率

呈減少趨勢，以新北市每十萬人減少 213.3 人(減幅 29.1%)最多，顯示新北市近年

努力防制少年犯罪，有效降低少年犯罪人口率，成果卓著(圖一)。 

 

圖一  106 年及 111 年全國及六都少年犯罪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二、111 年新北市少年刑案嫌疑犯計 1,016 人，較 106 年減少 42.8%，其涉犯罪案

以詐欺背信案占 18.9%為主 

承前所述，新北市近年少年犯罪人口率大幅降低，據市府警察局統計，111 年

新北市少年刑案嫌疑犯計 1,016 人，較 106 年 1,776 減少 760 人，減幅達 42.8%，

111 年少年刑案嫌疑犯中，男性計 867 人(占 85.3%)，女性計 149 人(占 14.7%)，

顯示新北市少年犯罪以男性占多數，為犯罪防制主要宣導對象(圖二)。 

                                                 
1 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 條規定，少年係指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 
2 少年犯罪人口率=少年涉犯罪案人數/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期中人口數×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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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6 至 111 年新北市少年刑案嫌疑犯人數-依性別分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進一步觀察新北市少年涉犯罪案類別人數，111 年新北市少年涉犯罪案以詐

欺背信案 192 人(占 18.9%)最多，其次是竊盜案 122 人(占 12.0%)，一般傷害案 115

人(占 11.3%)再次之。若觀察少年犯罪案類別結構變化情形，以毒品案由 106 年之

32.6%降低至 111 年之 8.7%，減少 23.9 個百分點最大，竊盜案減少 3.2 個百分點

次之；另以詐欺背信案由 106 年之 10.4%增加至 111 年之 18.9%，增加 8.5 個百分

點最大，妨害自由案增加 5.3 個百分點次之，顯示近年市府推動「加強防制少年

(學生)毒品危害執行方案」下，積極查緝少年涉毒案件，加強少年毒品溯源及阻斷

供應，發掘涉毒少年之家庭弱勢因素，據以進行輔導轉介，在防制少年遭受毒害

方面已有所成效。然而隨著網路資訊發達，詐騙活動愈發猖獗，再加上 18 歲以下

少年犯罪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刑責較輕，成為詐騙組織吸收目標，導致少

年涉入詐欺案件占比逐年增加，取代毒品案成為少年主要犯案類別，為目前少年

犯罪防制須加強處理的重點(表一)。 

表一  106 年及 111 年新北市少年涉犯罪案人數-依犯案類別分 

單位：人、%、百分點 

犯罪類別 
106 年 

人數 

 111 年 

人數 

 111 較 106 年 

結構比 結構比 增減人數 增減% 增減百分點 

總計 1,776 100.0 1,016 100.0 -760 -42.8 - 

詐欺背信 185 10.4 192 18.9 7 3.8 8.5 

竊盜 270 15.2 122 12.0 -148 -54.8 -3.2 

一般傷害 108 6.1 115 11.3 7 6.5 5.2 

妨害秩序 108 6.1 102 10.0 -6 -5.6 4.0 

毒品 579 32.6 88 8.7 -491 -84.8 -23.9 

妨害自由 56 3.2 86 8.5 30 53.6 5.3 

妨害性自主 87 4.9 74 7.3 -13 -14.9 2.4 

駕駛過失 23 1.3 30 3.0 7 30.4 1.7 

毀棄損壞 14 0.8 27 2.7 13 92.9 1.9 

公共危險 77 4.3 26 2.6 -51 -66.2 -1.8 

其他 269 15.1 154 15.2 -115 -42.8 0.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111 年新北市少年曝險行為案件移送人數 61 人，較 110 年增加 38.6%，展現

市府積極協助曝險少年回歸正途作為 

為防制少年犯罪，市府警察局積極辦理「少年保護及查察專案行動」，定期針

對少年容易涉案之網咖、酒吧、電子遊藝場等影響身心健康場所進行臨檢，當發

現少年有不良行為或進入危險場所時，立即進行勸導取締，避免其走向歪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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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曝險少年3，則交予少年輔導委員會先行輔導，倘輔導結果經評估認由少年法

院處理，始能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者，得請求少年法院處理，據統計 111 年

新北市勸導取締少年不良行為人數計 1,846 人，較 110 年 3,305 人減少 1,459 人，

其中深夜在外遊蕩4者由 110 年 1,339 人降低為 111 年 469 人，減少 870 人，減幅

達 65.0%最多(圖三)；在少年曝險行為案件方面，111 年新北市少年曝險行為案件

移送5人數計 61 人，較 110 年 44 人增加 17 人(增幅 38.6%)(圖三)，展現市府積極

協助曝險少年回歸正途之作為。另為阻絕危害學校安全及影響學生身心健康之因

子，市府於 102 年首創高關懷少年通報中心，建置完整的高關懷少年輔導網絡，

由教育局針對各類學生重大偏差行為或校園周邊不良環境研議有效防處措施，並

對個案進行「觀察、通報、調查、關懷、輔導」程序，以防止校園危險事件發生。

此外，社會局亦結合民間資源設置少年福利服務中心，針對社區內行為偏差之高

風險少年，透過家庭訪視、校園宣導及體驗教育等方式，協助少年自我認同及正

向發展，據統計 111 年新北市少年福利服務中心共服務 6 萬 741 人次，積極維護

少年身心健全成長。 

 

圖三  110 年及 111 年新北市勸導取締少年不良行為人數及少年曝險行為案件移送人數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四、新北市政府跨機關合作防制少年犯罪，以前段發掘、中段輔導及後段防範三

階段措施，打造新北市少年安全友善環境 

此外，詐欺背信案已成為少年主要犯案類別，為防止少年涉犯詐欺背信案，

市府警察局積極走進校園結合各級學校辦理「法律輔導教室」，藉由對學生宣導法

律常識，協助少年避免遭不法人士或幫派分子誘惑及利用，而淪為詐欺車手或幫

派打手，112 年共辦理校園宣導 39 場次，受益學生達 1 萬 3,896 人。綜上所述，

為防制少年因法律認知不足等因素而涉入犯罪，市府透過跨機關資源連結及合作

機制，包含警察局、教育局、社會局等單位，實施前段發掘、中段輔導、後段防

範的三階段措施，打造新北市少年安全友善環境，冀促進年輕一代健康成長，成

為國家未來之棟樑。 

                                                 
3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認有保障其健全自

我成長之必要者：(一)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二)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

觸犯刑罰法律。(三)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4 為少年 0~5 時停留撞球場、KTV、MTV 及普通級電子遊戲場等。 
5 112 年 7 月 1 日以前少年曝險行為案件係移送少年法院處理；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

112 年 7 月 1 日起少年曝險行為案件採取「行政輔導先行」新制，須先移至少年輔導委員會進

行輔導，倘輔導結果經評估成效不彰，始得請求少年法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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